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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 肃 省 教 育 厅

关于做好 2021 年教育科技创新项目
结项工作的通知

有关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

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甘政发〔2019〕1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

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，现将 2021 年教育科技创新项目结项

工作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结项范围和类别

本次项目结项的范围是：省教育厅批准立项应于 2021

年结项的各类教育科技创新项目。

二、结项主体和要求

（一）本科院校负责组织本校承担的战略研究项目、能

力提升项目（一般项目）、创新基金项目结项工作，高职高

专院校由地域、学科相近的本科院校牵头组织联合结项。各

高校要按照结项要求和任务书约定认真审核，采取会议答辩

结项方式，聘请相关领域的同行专家 5人以上组成结项专家

组，其中联合结项单位之外的专家不能少于 50%，2/3 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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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同意视为同意结项。

（二）省教育厅组织科技成果培育转化项目、科技协同

创新团队项目、省级引导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项目、产业

支撑计划等项目的结项工作。从今年起，转制独立学院的能

力提升项目（一般项目）、创新基金项目由省教育厅组织结

项，采取会议答辩结项方式进行。项目负责人要提交《2021

年度甘肃教育科技创新项目结项报告》（附件 1），确保内容

真实、数据准确，同时注意知识产权保护，不得出现任何违

反科研诚信以及保密和科技安全的信息，报告经学校审核把

关后统一报省教育厅。原则上，自然科学 50 万元以上、人

文社科 10 万元以上项目应委托国家基金指定范围的第三方

审计事务所进行审计。

（三）各高校要全面清理到期的省教育厅科研项目，力

争到期项目全部高质量结项。确需延期的项目，要提交《甘

肃教育科技创新项目变更备案表》（附件 2），原则上项目延

期只限一次，时间不超过 1年。学校的项目管理情况将作为

省教育厅绩效考核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。延期及其他有变

更事项的结项项目，须附变更备案表。

（四）各高校要认真组织结项工作，制定结项工作方案，

明确结项项目名单、结项程序、专家名单，加强监督管理，

确保项目实施质量，防止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要求，严禁以

项目实施周期外或不相关成果充抵交差。

（五）省教育厅结项项目的报告书、任务书或申请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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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结项工作方案和《2021 年甘肃教育科技创新项目拟结项

项目汇总表（附件 3）请于 9月 3 日前报送。高校组织结项

的项目结项报告、《甘肃教育科技创新项目结项专家组评议

表》（附件 4）等相关材料的扫描件，请于 10 月 1 日前报送

指定邮箱。

联系人：省教育厅科技处 张 永

联系电话：0931-8283139

电子邮箱：245496981@qq.com

附件：1.2021年度甘肃教育科技创新项目结项报告

2.甘肃教育科技创新项目变更备案表

3.2021 年甘肃教育科技创新项目拟结项项目汇

总表

4.甘肃教育科技创新项目结项专家组评议表

甘肃省教育厅

2021 年 8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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